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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UNAC CHINA HOLDINGS LIMITED
融創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票代碼：01918）

內幕消息

及

澄清公告
主要交易

收購境外目標公司及
境內目標公司

及

恢復買賣

本公告乃融創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要求，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上市規則第 13.10條而作出。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訂立股份買賣協議及框架協

議（統稱「協議」）的公告，據此 (i) Lead Sunny有條件同意收購而融創綠城有條件同

意出售境外目標公司的全部權益；及 (ii)天津融創奧城有條件同意收購而上海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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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城同意出售其於境內目標公司的若干權益（「公告」）。亦謹此提述綠城中國刊發日

期為二零一五年一月五日的公告，當中載列有關協議簽署及批准的若干宣稱（「綠城

公告」）。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注意到，綠城公告及若干近期報章（統稱「報章」）宣稱（其中包括）尚未取得公

告所披露綠城中國對該等交易的批准（「宣稱」）。董事會謹此澄清，綠城公告及報章

中的宣稱並不準確。

背景

本公司謹此強調，(i)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取得批准該等交易的必要

決議案，包括 (a)融創綠城（即境外交易的賣方）批准境外交易的董事會會議記錄；

(b)由融創中國及綠城中國（即融創綠城全體股東）簽署批准境外交易的融創綠城股

東決議案；及 (c)由天津融創置地有限公司及綠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綠城投資管

理」）（即上海融創綠城全體股東）簽署的上海融創綠城股東決議案。儘管批准該等交

易的決議案及會議記錄並無註明日期，但本公司已獲其法律顧問（有關英屬處女群

島法律及中國法律）告知，該等決議案的有效性應不受影響，且在有關決議獲正式

簽署後生效。此外，根據協議各方的章程文件及註冊成立地法律以及協議的條款，

除本公司股東批准外，於公告日期已取得相關各方就該等交易訂立協議的所有其他

必需批准；(ii)本公司就批准該等交易取得的批准及同意屬無條件，同時，訂約方

之間從來沒有訂立協議或諒解以規定綠城中國董事會批准應為該等交易的先決條

件，而有關規定亦未曾在任何該等協議或決議案中提及；及 (iii)於二零一四年十二



– 3 –

月十八日前，協議各方及彼等各自的股東已就該等交易的條款進行廣泛的討論。鑒

於協議的條款已原則上經各方於二零一四十二月十八日協定且已向融創綠城董事會

及股東及上海融創綠城股東取得批准，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訂立協議從來並

非本公司作出的單方面安排。基於上述情況，本公司謹此強調，協議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日簽署後構成協議各方具法律約束力的責任。

本公告旨在反駁綠城公告及報章的若干宣稱。

1. 據綠城公告宣稱，綠城中國及綠城投資管理各自（以其分別作為融創綠城及上海

融創綠城股東的身份）尚未批准該等交易。此外，亦宣稱簽訂該等決議案是為了

方便將來於有關該等交易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協定、落實及正式簽立，且僅

以託管方式持有該等已簽署文件。

 本公司謹此澄清，上述宣稱毫無根據及理由。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十八日取得批准該等交易的必要決議案，包括 (a)融創綠城（即境外交易的賣方）

批准境外交易的董事會會議記錄；(b)由融創中國及綠城中國（即融創綠城全體

股東）簽署批准境外交易的融創綠城股東決議案；及 (c)由天津融創置地有限公

司及綠城投資管理（即上海融創綠城全體股東）簽署的上海融創綠城股東決議

案。儘管批准該等交易的決議案及會議記錄並無註明日期，但本公司已獲其法

律顧問（有關英屬處女群島法律及中國法律）告知，該等決議案的有效性應不受

影響，且在有關決議獲正式簽署後生效。此外，根據協議各方的章程文件及註

冊成立地法律以及協議的條款，除本公司股東批准外，於公告日期已取得相關

各方就該等交易訂立協議的所有其他必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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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謹此進一步澄清，倘及當該等交易的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已協定、落實

及正式簽立時，相關各方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簽署的有關決議案及會議

記錄並非為了方便於該等交易的臨時安排，亦非作為綠城中國所宣稱協議各方

同意的託管安排。相反，其表明協議各方（包括彼等各自的股東）進行該等交易

的共識。

 該等交易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獲批准後，融創綠城及上海融創綠城獲授

權訂立協議。因此，各方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交易時段後）訂立協議。

2. 綠城公告宣稱，該等決議案乃按綠城中國與本公司之間的諒解有條件簽訂，即

該等決議案將僅會於綠城中國董事會審議及（倘適合）批准該等交易後加簽日期

及生效。

 本公司謹此澄清，本公司獲得以批准該等交易的批准及同意為無條件。訂約方

之間從來沒有訂立協議或諒解以規定綠城中國董事會批准應為該等交易的先決

條件，而有關規定亦未曾在任何該等協議或決議案中提及。本公司謹此重申，

綠城中國董事會批准及同意該等交易並非完成該等交易的條件。因此，待訂約

方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簽訂該等協議後，該等協議生效並各自構成該等

協議訂約方的具法律約束力的責任。

3. 綠城公告宣稱概無協定、落實及簽立該等協議，而訂立該等協議乃本公司作出

的單方面安排。

 本公司謹此澄清，上述宣稱毫無根據。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前，該等協

議的訂約方已就該等交易的條款進行廣泛討論，包括但不限於將出售的項目公

司及代價等。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該等協議的訂約方已原則上協定該

等協議的條款，而批准該等交易的必要決議案已於同日由訂約方相應簽訂。鑒

於訂約方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原則上協定該等協議的條款，並且已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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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融創綠城的董事會及股東以及上海融創綠城的股東的批准，故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日訂立該等協議從來並非本公司作出的單方面安排。此外，於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該等協議各自的最終協定版本已分別分發予該等協議的

訂約方及彼等各自的股東的代表，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簽訂的該等協議

與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所提交及分發者的版本及內容均相同。

4. 綠城公告宣稱，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向本公司發出其中國律師的律師

函。

 本公司謹此澄清，上述宣稱並不準確。儘管公司知悉，一封附有綠城中國的法

律顧問的函件的電郵曾發送至本公司，但本公司僅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就有關訂約方簽立該等協議後方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凌晨收到該電郵。

基於以上所述及經考慮自本公司有關英屬處女群島法律及中國法律的法律顧問取得

的法律意見後，本公司認為，該等協議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簽訂，訂立該等

協議已獲正式授權，且該等協議已成為對其訂約方有法律約束力的義務。因此，根

據該等協議的條款及條件，本公司有權進行該等協議項下的交易。同時，本公司正

諮詢其法律顧問及保留其就因綠城公告所載宣稱而對本公司造成的任何影響對綠城

中國採取法律行動的一切權利。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於適當時就該等交易作出進一步公告。

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的股份（及與本公司有關的所有結構性產品）已自二零一五年

一月五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於聯交所買賣，以待刊發本公告。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

請本公司的股份（及與本公司有關的所有結構性產品）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六日上午九

時正起恢復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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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承本公司之命而作出。董事會願就本公告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責任。

股東及本公司其他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的股份及其他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融創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孫宏斌

香港，二零一五年一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孫宏斌先生、汪孟德先生、李紹忠先生、遲迅先生、商羽先生及荊宏先

生；非執行董事為竺稼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潘昭國先生、李勤先生、馬立山先生及謝志偉先

生。


